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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贴及服务协议 1 
 

家庭支援网络队 
(中文译本) 

 
 

I 服务定义 
 
简介 
 
为落实于 2002 年 7 月完成的《旧建市区综合邻舍计划检讨顾问研究》的建议，

社会福利署（社署）重新调配部分旧建市区综合邻舍计划(综合邻舍计划)的资源，

于 2003 年 1 月起成立八支家庭支援网络队(网络队)。网络队将附属于八个综合

邻舍计划营办者的现有服务，以便有更好的服务衔接及协同效益。八支网络队将

按照所属综合邻舍计划相同的社署行政区（即九龙城、深水埗及油尖旺）成立，

以便继续为在旧建市区居住的亟需援助人士提供服务。 
 
目的及目标 
 
成立网络队的目的，是采用目标明确及积极的外展方法，及早识别有需要的人士

并提供适时的服务，以回应转变中的福利需要。为加强服务衔接及有效地转介亟

需援助人士接受适当的服务，网络队应与区内的地区团体、福利服务单位、非政

府机构、社署及其他政府部门维持紧密的联系。 
 
服务性质 
 
服务包括： 
 
a) 透过关怀探访、街头咨询站或其他外展方式，为亟需援助人士提供积极及目

标明确的外展服务； 
b) 转介亟需援助人士╱家庭到合适的福利或主流服务，例如社会保障办事处、

综合家庭服务中心、家庭支援及资源中心、医务社会服务部、其他政府部门

及地区团体，接受跟进服务；及 
c) 网络亟需援助人士，让他们以义工身份协助外展工作及网络服务。 
 
 
 

1
这份《津贴及服务协议》样本只供参考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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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对象 
 
网络队的成立旨在按照地区需要及评估，为亟需援助人士提供服务。亟需援助人

士的例子包括： 
 
 失业人士 
 待业待学青少年 
 新来港人士 
 亟需援助的长者 
 领取综援人士╱有经济困难的家庭 
 单亲家庭 
 在照顾子女方面有困难或有虐儿记录的家庭 
 有关系问题的家庭等 
 
 
II 服务表现量度 
 
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： 
 
(a) 服务量量度 

 
服务量标准 

 

 
服务量指标 

 
议定水平 

1 透过外展刚成功接触的亟需援助家庭数目 该年度内 200 个

家庭 x（服务单位

社工人手编制） 
 

2 刚成功转介到其他福利或主流服务的亟需援

助家庭 1数目 
该年度内 80个家

庭 x（服务单位社

工人手编制） 
 

3 为协助外展工作及网络服务而刚招募的义工 2

人数 
该年度内 25名义

工 x（服务单位社

工人手编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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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服务成效量度 
 
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

1 刚成功接触并表示对社区及福利资源认识有所

增加的亟需援助家庭百分率 
 

80% 

2 刚成功接触并表示其社区网络已有改善的亟需

援助家庭百分率 
80% 

 
注释： 
 
1. 刚成功转介到其他福利或主流服务的亟需援助家庭－指现时并没有接受其

他社会工作服务单位（社会保障办事处除外）提供的服务而刚成功转介到有

关服务单位接受服务评估的亟需援助家庭。成功转介到多项服务的亟需援助

家庭只应计算一次，以免重复。 
 
2. 刚招募的义工－只计算网络队透过外展工作及网络服务从亟需援助家庭刚

招募的义工人数。 
 
基本服务规定 
 
 员工必须包括注册社会工作者。 
 网络队附属于同一机构的现有服务。 
 
质素 
 
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。 
 
 
III 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责任 
 
社署会向服务营办者履行「社署的一般责任」内胪列的职责。 
 
 
IV 资助基准 
 
资助基准载于社署向机构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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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单位必须按照最新《整笔拨款手册》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和程序发出的有效通

函，遵守各项有关使用社会福利津助的规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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